《干部基本信息表》填表说明
1、本表由学校中层正职以上干部填写（以后每二年更新一次；如二年内学校涉及中层干部调整，应及时更新并报至党办）。
2、“单位”：填写单位全称，和公章一致。
3、“干部类别”：填写“校级正职”、“校级副职（主持工作）”、“校级副职”、“工会主席”或“中层干部”。
4、“姓名”：填写户籍登记所用的姓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
5、“出生年月、加入时间、任职时间”：填写六位阿拉伯数字，年四位，月两位，用点隔开，如“1980.05”。
6、“民族”：填写民族的全称（如汉族、回族等），不能简称“汉”、“回”等。
7、“籍贯”：填写祖籍所在地。
8、“出生地”：填写干部本人出生的地方。
（“籍贯”和“出生地”两项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填写。要填写省、市或县的名称，如“浙江宁波”、“河北盐山”。直辖市直接填写市名，如“上海”、“重庆”等。）

9、“专业技术职务”：填写“高级教师”、“一级教师”、“二级教师”等。
10、“现任职务”：填写干部担任的主要职务。
11、“分管工作”：填写干部分管的主要工作，如“党务工作”、“全面行政管理”、“教学”、“德育”等。
12、单位地址和家庭地址等相关信息请按实填写，单位电话如有分机，请注明分机号码。
13、“简历”：含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穿插填写，具体见样张。
（1）从参加工作时填起，大、中专院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的，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写（中专、技校学习经历也须在简历中表述）；

（2）简历各段的起止时间，前后要衔接，不得空断（因病休学、休养、待分配等都要如实填写）；

（3）国外城市、机构、学校等，均须用规范译名表述；
（4）工作和学习的单位、地区名称、区划等，按当时的情况填写，如“宝山区”原为“宝山县”、“吴淞区”，学校有更名和合并情况等；

（5）全日制的学习经历表述，须完整表述院校、系、专业；要填写毕业时的名称，如：

××大学××系××专业学习（专科、本科）

××大学××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6）工作期间的学习培训经历，用括号注明，如：
    ××大学××系××专业学习

××大学××系××专业学习，获××学士学位

××大学××系××专业学习，获××硕士学位

××大学××系××专业在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

（7）党校或行政学院学习三个月以上的，应在简历中体现，用括号注明，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培训班、市委党校领导干部进修班和中青班等主体班次，学习时间一个月以上的，也应注明。

表述格式：培训主体+培训班名称+“学习”，如：

市（区）委党校第××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市（区）委党校第××期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8）工作简历要按干部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

（9）临时离开工作单位连续半年以上及到其他单位或部门挂职锻炼的，应用括号注明；

（10）凡担任过全国及本市党代会代表、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全国人大、市人大及全国政协、市政协等有关职务的，须在简历的最后隔行另段填写，写明届次；
14、“近二年参加培训情况”：指参加区级以上的培训。
15、“近二年教科研成果获奖或发表情况”：指荣获区级以上奖项或在区级以上刊物发表的教科研成果。
16、“近二年奖励情况”：指荣获局级以上荣誉称号。
（如近二年参加培训、教科研成果获奖或发表、奖励情况较多，请挑选主要的填写，不要超过所能填写的格数。）

17、“近二年任教情况”：写清任教学科，周课时数。
18、“近二年考核结果”：校级正职干部以局年终考核结果为准，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档；校级副职、工会主席、中层干部以学校年终考核为准。
19、“家庭主要成员”：主要填写干部本人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岳父母或公婆的有关情况。
（1）家庭成员已去世的、已退（离）休的，也应填写原工作单位和职务，然后加括号注明“已退休”、“已离休”或“已去世”，已去世的，不填写出生年月；
（2）子女不足18周岁的，除“共青团员”外，不填写政治面貌；

（3）家庭成员没有工作单位的，统一表述为“××省××市（县）××镇××村居民（农民/牧民/渔民）”；

20、“照片”：请提供干部本人近期证件照。
备注：
1、请不要改动表格格式，纸质稿要求正反打印。
2、表格中填写的内容应与干部人事档案中的相关材料相匹配，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须进行审定后再上报。
